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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金門大學電子郵件帳號申請/異動表
	申請單位
	
	申請日期
	年　　月　　日

	申 請 人
	
	職務名稱
	

	(兼任老師、專案或計畫人員等請填寫聘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起 至   年   月   日 止)

	聯絡電話
	
	申請區分
	□個人專用□單位用

	申請類別
	□新建帳號　　□刪除帳號　　□遺忘密碼

	帳號 username
(務必正楷)
	

	密碼 (勿填)
	(密碼由電子郵件管理員亂數給予，請於第一次登入時自行更改)

	指定電子郵件信箱
(寄送密碼通知)
	

	申請人簽名
	
( 本人保證願遵守使用規範 )

	申請單位主管
	

	審核結果
	□同意   □其他：
□填寫保密切結書 (紀錄編號：C-013-              )
□建立Gmail帳號  □新增至公用通訊錄  □從公用通訊錄移除

	計網中心
承辦人簽章
	
	計網中心
主管簽章
	

	備       註

	1.E-mail address 為：　username　@nqu.edu.tw
2.帳號與密碼只限本人/單位使用，不得轉借他人；
  本帳號應只於公務上使用，禁止以校內帳號傳遞或散播不實或不當之言論。
3.帳號的長度須界於 3 ~ 20 個字之間，字首不可為數字或其它特殊符號，內容請以
  英文字母(一律小寫)或阿拉伯數字為原則，且不可含有/\[]:;|?+=*,<>等特殊字元。
4.預設密碼由電子郵件管理員給予之，使用者於第一次登入系統時，必須立即更改密碼。
5.密碼字數以 8 ~ 16 字為原則，密碼內容請使用英文字母(大小寫有別)或阿拉伯數字，　
　並請牢記密碼，且每6個月應更改密碼1次，請避免重複使用前1代已變更之密碼。
6.每人限申請一組帳號，本中心不接受更改帳號的申請，填寫前請審慎決定。
7.使用者離職，本帳號自離職日起一個月內停用，使用者請自行備份郵件資料。
8.申請「單位專用帳號」後，若因職務更動，請自行負責帳號及密碼之傳承，
  業務承接人員須立即更改密碼，以區分責任之歸屬。
9.使用者應定期清理過期郵件，以確保整個電子郵件信箱之正常運作和順暢。
10.使用收信軟體應取消[信件預覽]功能，且不開啟來路不明信件及附件檔案。
11.簽名處須本人簽名，並保證願遵守使用規範。
12.本中心不受理非本人及電話申請，申請表送達本中心後三日內可設定完成，
   申請人在送出申請表數天後如未接到通知，請與本中心資訊網路組聯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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